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

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1
X3GS2023121

70010

景泰县正路工业区里面有很

多采过沙的大坑未恢复，有

企业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工业危废堆放在园区未清
理，严重污染环境

白银市

景泰县
土壤

    经核查，景泰正路工业园区内共有3个历史遗留采砂坑，沿S201省道自南向北分布，分为1、2

、3号采砂坑（见附图）。以上采砂坑形成于2012年以前，是当地村民采砂压田逐年形成，属历史

遗留采砂坑，采砂坑用地性质均为国有未利用地。因采砂坑均为无主矿坑，方量较大，未能及时

恢复。

属实

对生活垃圾进行清理并规范处置。

对建筑垃圾进行平整，沙坑周边设

置警示牌，同时加强日常巡查力

度，严防非法倾倒垃圾行为发生。

    景泰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已对3处随意堆放的
生活垃圾及时进行清理，全部转运至正路镇垃圾暂存

点暂存，统一送往白银三峰环保发电公司处置。同时

委托甘肃华普科技有限公司对建筑垃圾性状进行鉴

定，待鉴定结果出具后再进一步整治。景泰县自然资
源局将积极争取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对采坑逐步进

行回填。一是在3个采砂砂坑周边共设置“此处严禁

倾倒垃圾”警示标示牌6个，并提供监督举报电话。

二是对园区企业进行谈话提醒，要求进一步加强企业
内部管理，严禁随意倾倒建筑和生活垃圾。三是进一

步加强与生态环境、属地乡镇协同巡查力度，对发现

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四是协调正路镇政

府，及时收集转运园区内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全部转运至景泰辉煌新型预制有限公司回收再利用。

阶段  
办结

无

2
D3GS2023121
70019

原村书记从2021年开始至
2023年11月督察组进驻甘肃

之前，打着河床治理的幌

子，将北庄河河床边村民的

基本农田挖掉，在河道挖砂
卖砂，在原河床上修建砂厂

（砂厂没有具体名称），砂

厂位置在北庄村与五星村交

界的地方，距离北庄社下游
两公里左右。

白银市
平川区

生态

    经核查，群众反映河道采砂点为甘肃润川鹏博建材有限公司的种田乡北庄村沙河。其河道采
砂权于2020年6月在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拍卖所得，拍卖许可开采量44.99万方，拍卖期限3

年，实际开采18.4万方。第一次证件许可时间2020年8月20日至2021年8月19日。2021年7月按照平

川区砂石料开采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会议精神要求，成立了河道采砂整治领导小组对河道采砂相关

问题开始整改，加之疫情影响，河道采砂点处于停工停产状态，致使第二次证件许可时间为2021
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根据《甘肃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试行线上申领河道采砂许可证的通

知》要求，所有河道采沙必须办理电子证件，平川区做为采沙试点，要求具备标准化、智能化的

要求。由于我区沙厂建设规模小，不符合要求，未通过审查。致使2022年12月至2023年12月河道

采砂电子许可证未核发。2023年3月，平川区水务局下发《关于换证期间不得擅自违规采沙的通告
》。2023年7月平川区水政监察大队日常巡查中发现，该公司在种田乡北庄村河道采砂存在违规越

界开采行为，依法予以立案查处，做出行政处罚3万元，行政处罚后，企业一直处于停产状态。3

年采砂期限到后，根据《甘肃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

水务部门在2023年10月向甘肃润川鹏博建材有限公司下发了《关于停止全区河道采砂生产的通知
》，要求所有河道采砂点停止开采生产。该采砂点修建的砂厂位于河道管理范围线内的二阶台地

上，不影响河道行洪。2021年7月在自然资源部门办理了临时用地手续，经现场核查，未发现基本

农田被挖。群众举报反映河道采砂点位于种田乡北庄村，修建砂厂，挖砂卖砂情况属实。打着河

床治理的幌子，将北庄河河床边村民的基本农田挖掉情况不属实。

属实
加强监管，长效化开展巡查，对违
法违规开采行为立案查处。

一是要求企业严格落实《甘肃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
二是在未取得采砂许可证之前不得生产。

已办结 无

3
D3GS2023121

70007

每天早上9点到12点和下午1

点到6点进行施工，期间扬

尘污染严重，施工方名称不
详，目前还在持续发生。

白银市

景泰县
大气

    经核查，原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景泰发电厂周边现有施工工地一处，为甘肃百典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代码为91620100MA72ADFD34）进行场地平整作业。该公司于2023年12月15日
开始作业，在土方平整过程中未有效采取扬尘管控措施，导致施工过程中产生扬尘。

属实

加强对该施工单位的日常监督，确

保施工工地做到“六个百分百”要

求，巩固好整治成效，确保问题不
反弹。

    景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白银市生态环境局景

泰分局现场要求施工单位立即停止作业进行整改，对

施工场地进行洒水降尘，对周边裸露地面进行有效覆
盖，最大限度消除施工时对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

2023年12月19日，该公司已于当日停止了施工作业，

并对施工现场进行了洒水降尘、对裸露地面进行了有

效覆盖。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适
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环执法〔

2019〕42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免予处罚。

该公司在平整场地过程中产生扬尘的行为轻微并及时

纠正，且于当日完成整改，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符合
免于处罚的情形。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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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3GS2023121

70014

靖远县鸟兰镇红嘴村的 109 

国道:1.2009年岛兰镇红嘴

村的 109 国道改成省道无
人管理，车辆经过时产生扬

尘，导致周边居民家里铺满

灰尘:2.2023 年 10月初县

排水公司(全名称不详) 将
村区域省道路面挖开进行改

供水管道，挖完后用原土回

填，导致路面扬尘严重。

白银市 

靖远县
大气

    关于“1.2009年乌兰镇红嘴村的109国道改成省道无人管理，车辆经过时产生扬尘，导致周边

居民家里铺满灰尘”问题。经核查，群众反映的道路为靖远县乌兰镇罗家湾路口至火车西站铁路

桥头段道路（2009年该道路为G109线，后由G109线改道更名为S207线，2018年调整为G341线，全

长3.077公里）。该道路目前由白银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靖远公路段负责管养，主要负责路面破损修
复、坑槽填补、道路清扫等管护工作，举报件反映的“无人管理”问题不属实。因该路段为国道

线，拉运物料货物重载车辆通行量大，部分车辆存在抛洒遗漏情况，车辆通过道路时带起扬尘，

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反映问题属实。针对反馈问题，县公路段组织人员对该路段进行了填补修

复并加大清扫力度，降低道路扬尘污染。
    关于“2.2023年10月初县排水公司(全名称不详) 将村区域省道路面挖开进行改供水管道，挖

完后用原土回填，导致路面扬尘严重。”问题，经核查，反映的问题为2023年靖远县城市水务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实施的靖远县城市给水管网改造及智慧水务系统工程，由于县城供水管网老化严

重（靖远县城给水管网建于1982年），该公司对供水管网进行改造更换。现场核查发现，该公司
在未办理涉路施工手续情况下，于2023年11月12日开始对国道341线至靖远县火车西站段供水管网

改造（2.4公里）施工，开挖油面道路及水稳层管沟约70米（乌兰镇红嘴村段），因天气寒冷，不

符合施工要求，该公司于2023年11月17日停止施工，并对开挖管沟进行了回填。由于施工及回填

过程中洒水降尘及道路清扫不及时，车辆经过时带起尘土，造成扬尘污染。2023年12月18日，县
交运局向靖远县城市水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下发了《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靖交责改（2023）

16号）），要求进行恢复治理并补办涉路施工手续，在未获得涉路施工手续情况下不得施工。针

对该问题，2023年12月19日，靖远县城市水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立即组织人员对该段道路进行了

清理清扫，对开挖的沟槽进行了砂化覆盖，通过洒水车对开挖段道路进行了洒水降尘。

属实

对举报件反映的问题进行查证核

实，县交运局责令靖远县城市水务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补办涉路施工手

续，对存在的问题立行立改，并进

一步加强清扫频次，切实降低道路

扬尘污染，对整改情况积极开展民
意调查，保障群众健康干净居住生

活环境。

    接到转办问题后，靖远县组织县交运局、靖远县

城市水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靖远县公路段、乌兰镇
对举报件反馈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对存在的道路扬

尘问题，县公路段通过加强道路清扫频次、洒水降尘

等措施，降低道路扬尘污染。针对供水管网改造引起

的扬尘污染问题，县城市水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开
挖的沟槽进行了砂化覆盖，通过洒水车对开挖段道路

进行了洒水降尘，降低扬尘污染。

已办结 无


